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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3212 号

申请人：朱龙辉，男，汉族，1996 年 8 月 16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东省东源县涧头镇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集群汽车职业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，住

所：广州市海珠区锦豪街 28 号 101 铺。

法定代表人：高集群。

申请人朱龙辉与被申请人广州市集群汽车职业培训学校有

限责任公司关于工资、经济补偿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

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朱龙辉到庭参加庭审。被申请人经

本委依法通知后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本委依法作缺席审理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4 年 5 月 14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裁

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6 月 1 日至 2024 年 1

月 3 日工资 45158.66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被迫解除劳

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63840 元。

被申请人无答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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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申请人确认：其本案所提两项仲裁请求与其在穗海劳人仲案

字〔2024〕1295 号案件中所提两项仲裁请求为相同事项；其已

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1295 号仲裁调解

书未果，因此申请本案仲裁。

经查，申请人于曾 2024 年 1 月 5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请求

裁决广州市车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其 2023 年 6 月 1 日至

2024年 1月 3日工资 45158.66元及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

偿 63840 元，本委依法审核后受理，立案号为穗海劳人仲案字

〔2024〕1295 号；申请人在该案中提供的证据显示，2023 年 8

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，本案被申请人向其转账附言为“代发工

资”的款项 5 笔，其 2023 年 6 月至 2023 年 10 月的考勤确认单

显示所在部门为“集群车宝集…”、2023 年 11 月至 2023 年 12

月的考勤确认单显示所在部门为“集群车宝营…”，其 2018 年

5 月至 2020 年 1 月的社会保险参保单位为广州市集群车宝数字

科技有限公司、2020 年 12 月及 2021 年 6 月至 2021 年 8 月的社

会保险参保单位为广州市车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、2021 年 1 月

至 2021 年 5 月的社会保险参保单位为广州市志运汽车维修有限

公司、2021 年 9 月至 2023 年 12 月的社会保险参保单位为本案

申请人；其 2020 年 10 月 1 日与广州市集群车宝汽车服务连锁有

限公司签订了期限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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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合同，约定“甲方（广州市集群车宝汽车服务连锁有限公司，

下同）是集团化运营的连锁企业，乙方（申请人，下同）了解并

同意甲方根据经营需要，安排乙方在甲方所辖门店、分公司、子

公司、分部、总部之间工作的调整。此类调整涉及劳动合同主体

发生变化时，双方同意就此签署劳动合同变更协议”“甲方是集

团化运营的连锁企业，乙方了解并同意甲方以总公司、或任一分

公司、子公司名义为乙方购买社保公积金，当乙方工作岗位在甲

方的总公司、分公司、子公司之间调整时，乙方同意甲方不必因

此调整社保公积金的购买主体”；2024 年 1 月 10 日，在本委的

主持下，申请人与广州市车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自愿达成调解协

议：广州市车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0 日一次性支

付申请人工资 45158.66 元及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63840

元，双方均不再就任何劳动争议事项向对方主张权利，上述协议

经本委依法确认并制作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1295 号仲裁调

解书送达申请人与广州市车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。另查，本案被

申请人与广州市志运汽车维修有限公司均为法人独资企业，法定

代表人均为高集群，法人股东均为广州市集群车宝汽车服务连锁

有限公司（2022 年 9 月 9 日更名为“广州市集群车宝数字科技

有限公司”，法定代表人为高集群）；广州市车宝网络科技有限

公司（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1295 号案被申请人）法定代表

人为高集群，企业法人为广州市集群车宝数字科技有限公司。

本委认为，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1295 号案被申请人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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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被申请人、广州市集群车宝汽车服务连锁有限公司（后更名

为广州市集群车宝数字科技有限公司）、广州市志运汽车维修有

限公司等为关联企业；申请人在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1295

号案件中提供的证据表明，上述关联企业在与申请人签订劳动合

同、向申请人支付工资、对申请人进行用工管理、为申请人参加

社会保险等方面存在交叉情形，应当认定对申请人存在混同用

工，且该情形为申请人所知悉。申请人作为劳动者，享有在符合

劳动关系特征的关联企业间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的选择权，其有权

主张由其中一家单位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或由多家单位承担连带

责任，但其劳动关系项下的劳动权益不能重复享受。申请人在穗

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1295 号案中已自主选择由广州市车宝网

络科技有限公司兑现其劳动权益，并就此与广州市车宝网络科技

有限公司达成调解协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

裁法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，本委依法制作并送达的穗海劳人仲案

字〔2024〕1295 号仲裁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，现申请人又

就相同事项再次主张由本案被申请人向其兑现，属重复主张权

利。本委参照法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

律问题的解释（一》（法释〔2020〕26 号）第十一条的规定，

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二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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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参照法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

的解释（一》（法释〔2020〕26 号）第十一条的规定，本委裁

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

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

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

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到本仲裁

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。一

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

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
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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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马煜逵

二○二四年六月十八日

书 记 员 林伟仙


